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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18类电子证照样式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国办发〔2022〕3号）、《江苏省公共数据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江苏省电子证照制发任务清单（2024年版）》等要求，进一步推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电子证照应用，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规、规章和规定，我厅研究起草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18类电子证照样式（以下简称“18类电子证照样式”）。
二、起草过程
2025年3月，我厅开展18类电子证照样式研究。在广泛调研住建部业务司局、兄弟省份住建部门、各设区市主管部门有关情况基础上，对18类电子证照样式进行起草编制。2025年5月，对初步起草的18类电子证照样式进行统一风格设计和版式优化。2025年6月，发文征求设区市住建部门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确定18类电子证照信息要素，并进行照面版式设计，具体证照类别包括：
（一）许可证类（7类）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燃气经营许可证
3.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4.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
5.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
6.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
7.**市悬挂张贴宣传品许可证
（二）决定书类（7类）
1.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3.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5.XX 市建筑垃圾处置（产生）核准、XX 市建筑垃圾处置（运输）核准
6.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7.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三）批复类（2类）
1.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所）批复
2.拆除环境卫生设施（除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所外）批复
（四）审批类（1类）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公共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等设施行政许可决定书
（五）备案证明类（1类）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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